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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情境犯罪预防在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中的应用
李青松

四川税邦（绵阳）律师事务所

摘　要：未成年人的成长教育问题，一直是全世界广泛关注的焦点问题，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措施，更是

被重点研究的对象。传统的犯罪预防手段，主要是司法预防和社会预防，多侧重于分析犯罪人的成长背景、家庭环

境、个性人品。而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逐渐形成的情境犯罪预防理论，更侧重于分析犯罪的环境，通过对时空条件

的优化，增加犯罪难度和风险，减少犯罪收益，从而达到减少犯罪的目的。较之于传统的犯罪预防理论而言，更具

有针对性、灵活性及可操作性。本文基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0）》和中国司法

大数据研究院公布的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研究数据，分析未成年人犯罪的情境因素以及我国现行有关情境犯罪预防

的措施现状，并提出建议，以便提高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的效果，降低未成年人犯罪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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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情境犯罪预防理论简述

情 境 犯 罪 预 防 （ S i t u a t i o n a l  C r i m e 

Prevention），又称犯罪情境预防，它形成于20世纪80

年代初期，主要倡导者为英国学者克拉克。

作为传统预防犯罪的措施，司法预防和社会预防主

要围绕着犯罪人的个性人品、家庭环境、成长背景等因

素对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影响进行分析，通过对个体

犯罪的分析，找到同类犯罪的共性特征，从而针对犯罪

共性提出司法干预和社会干预，达到减少同类犯罪的目

的。而情境犯罪预防，着重于分析犯罪的环境，通过优

化犯罪所需要的时间、空间等情境因素，增加犯罪的难

度和风险，降低犯罪收益，从而减少犯罪。较之传统的

犯罪预防理论，情境犯罪预防更具有灵活性、针对性及

可操作性等优势。

笔者认为，情境犯罪预防与传统的犯罪预防并非相

互排斥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情境犯罪预防能

有效解决传统犯罪预防存在的滞后性问题，传统的犯罪

预防，尤其是对犯罪行为共性和本质的研究，能使研究

人员更有针对性地提出情境犯罪预防的措施。

二、我国未成年犯罪情况简述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在2021年6月1日发布的《未成

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0）》显示，2020年，全国检

察机关共受理37681个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审查逮捕，

受理54954个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审查起诉，经检察院

审查后，共批准逮捕22902人，不批准逮捕14709人，

提起公诉33219人（含附条件不起诉考验期满后起诉人

数），不起诉16062人（含附条件不起诉考验期满后不

起诉人数），不捕率、不诉率分别为39.1%和32.59%。

受疫情和我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各项政策不断完善和

实施的影响，2020年，我国被审查逮捕的未成年嫌疑人

同比2019年下降了21.95%，审查起诉的未成年嫌疑人

同比2019年下降了10.35%，为2016-2020年五年间最低

值。

（一）我国未成年犯罪的特征

根据《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0）》及中国

司法大数据研究院发布的《司法大数据专题报告之未成

年人犯罪》《从司法大数据看我国未成年人权益司法保

护和未成年人犯罪特点及其预防》，有关未成年人犯罪

的特征部分，研究机构已进行过全面总结，笔者在此不

再重复赘述，仅对以下几种笔者认为可以通过情境预防

措施得到有效改善的情况进行简述：

1.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趋势明显；2016-2020年

间，全国检察院受理的未成年犯罪审查起诉案件中，

14-16周岁犯罪嫌疑人占比分别为2016年9.97%、2017年

8.71%、2018年8.05%、2019年8.88%和2020年9.57%。且

近几年来，14周岁以下未成年人实施抢劫、杀人等暴力

行为的新闻也层出不穷，如2019年大连10岁女童被13岁

少年杀害案、2018年湖南沅江市泗湖山镇12岁儿子弑

母案、2018年湖北孝感市13岁少年电梯口持刀抢劫女

孩案等。目前，于2020年12月26日通过的刑法修正案

（十一）在2021年3月1日正式生效施行，我国法定刑事

责任年龄已由原来的14岁下调至12岁，且已有学者开始

研究讨论12岁以下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可行性。

2.流动未成年人的犯罪比例高；全国各地检察院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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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受理的审查起诉案件中，非本地户籍的未成年嫌

疑人，占所有未成年嫌疑人的比例为50.71%，且2016-

2017年间，被告人的家庭构成中，流动式家庭的未成年

人被告人人数排名第一。

3.营业性娱乐场所成为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场所；

2016-2017年间，网吧、ktv、酒吧等娱乐场所发生的未

成年人犯罪案件，在所有涉及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中，

排名前三。

4.未成年人犯罪的时间主要集中在深夜和凌晨；

2016-2017年间，在全国法院审结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

中，案发时间主要集中在21时至凌晨3时，深夜和凌晨

作案占比较高。

（二）未成年犯罪的主要情境因素

1.空间因素

低龄未成年人，接触更多的空间，应该是学校、家

庭等地，但根据上述研究数据可知，未成年人犯罪高发

地点却是网吧、ktv、酒吧这些严禁未成年人出入的娱

乐场所。

目前，我国的基本教育制度是九年义务教育制度，

小学、初中的选择多为就近原则，按照户籍地片区进行

划分学区，外地务工人员的子女，按照《居住证暂行条

例》的规定，也能够在所居住地区接受义务教育。故大

多数学生所就读的学校与住家之间的距离大多不超过3

公里，所需通勤时间不超过30分钟。因此，在片区内娱

乐场所过多且管理不规范的情况下，能够随意进出娱乐

场所，对还未建立正确三观的未成年人来说，就加大了

他们接触暴力游戏、酒精以及部分社会人士错误思想观

念的机会；复杂的人员结构、酒精的刺激、对暴力的错

误崇拜以及阴暗的环境条件，极大地增加了未成年人实

施犯罪的风险。

2.时间因素

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调研发布的数据显示，未成

年人实施犯罪的时间主要集中在21点至3点之间，笔者

认为原因如下：①大多数未成年人白天需要正常上学或

打工；②21点后，正好是初中晚自习下课时间或者修车

店、商场店铺关门时间；③酒吧、网吧、ktv等地晚间

人员更为复杂，易产生冲突。

三、未成年犯罪的主要情境犯罪预防

随着情境犯罪预防理论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学者们

也提出了与之相对应的措施，在犯罪难度、犯罪风险、

犯罪回报、犯罪刺激、犯罪借口这5个方面，共提出了

25项措施，诸如控制通道进入口、加强监控、控制犯罪

武器和工具、帮助守法、激励道德、控制毒品和酒等。

（一）情境犯罪预防在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的现

状

目前，我国在未成年人犯罪的情境犯罪预防上已存

在部分措施，主要集中在提高未成年人犯罪难度、提高

未成年人犯罪风险、排除犯罪借口几个方面，主要措施

现状如下：

1.经营性娱乐场所的设置及未成年人使用的情况在

法律上都做了限制性规定，但限制性规定不够全面，监

管力度相对滞后；

2.学校、社会、家庭、公安均对未成年人具有监管

责任，但学生放学后监督管理难度较大，问题较多；

3.法律明确规定，经营者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

酒，但未成年人获取烟酒方式依旧比较容易，法律执行

力度较弱；

4.学校、家庭、社会加强了对未成年人道德与法的

宣传教育，成效显著。

（二）对我国未成年人情境犯罪预防的建议

1.扩大禁止设置营业性娱乐场所、酒吧、互联网上

网服务营业场所的范围，对上述场所建立并严格执行消

费者人证一致的准入制度。

众所周知，对于未成年人而言，良好的生活环境是

非常重要的，根据大数据显示，酒吧、ktv、网吧是目

前未成年人犯罪场所的高发区，把此类娱乐场所排除在

未成年人的学习生活区内，未成年人实施犯罪的难度将

极大地提高，是能够有效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情境犯罪

预防措施。

目前，我国对于上述场所的限制性规定主要是《中

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八条和《国家工

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

精神积极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意见》第

三十二条的规定，以上规定主要禁止上述场所设置在学

校和幼儿园200米范围以内，同时规定了未成年人禁止

进入上述场所；对于电玩城等电子游戏设备经营场所，

非国家法定节假日外，也不允许未成年人的进入。

可见，我国关于学校周边禁娱的区域，仅有20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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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辐射范围，而大多数学生的住家离学校的距离超过了

法律规定的200米辐射区域。学生每天上下学均需要经

过200米辐射区外的灯红酒绿，无论其是否进入其中，

耳濡目染之下，或多或少都会对他的成长造成一定的影

响。故，扩大禁止设置营业性娱乐场所、酒吧、互联网

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的范围，将营业性的娱乐场所等隔绝

在未成年人的学习生活区外，才能更好地降低这些娱乐

场所对未成年人的不良影响。

同时，虽然我国明确规定了未成年人禁止进入营业

性歌舞娱乐场所、酒吧、网吧。但实际上，除了网吧因

入网需要，实行了人证一致的消费者准入制度外，其他

未成年人不适宜进入的娱乐场所，诸如ktv、酒吧等，

均未要求消费者凭身份证入场消费的相关规定，未成年

人保护法也只是规定经营者在不能确定消费者是否是未

成年人时，可以要求消费者出示身份证，对于身材长相

或者打扮相对比较成熟的未成年人来说，进入这些场所

还是比较容易的。因此，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酒吧、

网吧建立并严格执行人证一致的准入制度，能更好地实

施情境犯罪预防措施中的控制通道进入口措施，提高未

成年人犯罪的难度。

2.如（1）所述，烟酒销售也可实行消费者人证一

致的管理制度，减少未成年人诸如“喝醉了”“烟吸多

了脑袋晕”等犯罪借口。

3.建立学校与家长之间关于未成年人上下学行动动

态监督体系，以学校和住家之间作为起终点，运用智能

手机、手表等打卡功能，实时监督未成年人的行动轨

迹。

为锻炼孩子的独立生活能力，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

让孩子自己上下学，家长不负责接送，也就不清楚自己

的孩子在上下学的路途中的情况，给孩子配备智能手

表，利用智能定位的功能，对孩子的上下学进行实时监

督，能有效防止未成年人做出危险行为，预防犯罪的发

生。

4.加大社区工作人员及警力的投入，成立专门部

门，对学校周边的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酒吧、网吧等

场所，在晚间进行常态化的走访、排查及反馈工作。

夜间21点至凌晨3点间，是未成年人犯罪的高发时

间，由于是非工作时间，社区值班工作人员较少，且大

多不方便走访排查；辖区民警虽会对这些地方进行走访

排查，但因其工作职责重，若针对未成年人排查后还需

与家长、学校进行沟通反馈，会耽误过多时间，就我国

现阶段警力配置来说，稍显不足。但加大对学校周边的

酒吧、网吧、ktv等娱乐场所在晚间的走访、排查，能

有效地防止部分因家长加班或应酬，无人监管的未成年

人做出危险行为；工作人员排查到未成年人在酒吧、网

吧等地时，立即与学校、家长进行多向沟通，能极大地

提高了该部分未成年人的犯罪风险。故，政府部门可以

加大对社区及辖区派出所的人员投入，成立专门部门对

这些场所进行常态化的走访、排查及反馈工作。

5.取消或者降低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在居住地接受义

务教育的申请条件，使流动性家庭的孩子能及时接受教

育，将流动性家庭未成年人与辖区内其他未成年人一样

置于学校管理。

虽然《居住证暂行条例》及各地方政府都对外来务

工人员的子女教育问题进行了规定，但很多地区对外来

务工人员子女申请就地入学的条件和限制比较多，诸如

劳动合同、6个月社保证明、房产证明等。打零工或者

刚工作迁至该地区的务工人员子女就不易符合入学条

件，容易造成未成年人不定期的失学状态。父母工作没

时间陪同孩子，孩子不读书又未到打工年龄，长时间游

荡在社会上，各方都无法对其进行管控，使其犯罪难度

降低。故，降低或者取消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入学条

件，使流动性家庭的未成年人能够及时接受正常的义务

教育，接受学校的管控，使这些未成年人没有时间和空

间实施犯罪行为，从而降低犯罪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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